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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陳述理由陳述理由陳述理由陳述  

 

八十年代，澳門的經濟主要依賴加工製造業，而規範勞動關係的

四月三日第 24/89/M 號法令（下稱“勞工法”）是在這加工製造業相

當蓬勃的年代制定，該法規自一九八九年生效至今未作重大修改。  

 

隨着近年經濟的急速發展，澳門的產業結構出現了明顯的改變，

博彩業、旅遊業及服務業成為澳門現時的主要產業，其運作模式與傳

統的加工製造業大為迥異。因此，主要以加工製造業為背景而制定的

勞工法現已越漸無法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區政府有見於此，經收

集各方意見及仔細研究後，草擬了勞工法的修訂草案，對現行勞工法

作出多項重大修改，包括擴大適用範圍，制定配合經濟發展的條文，

以及釐清不甚明確的規定等。  

 

本草案所引進的修改，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一一一、、、、符合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符合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符合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符合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  

 

為配合產業結構的轉變，進一步保障僱員的權益，本草案對夜間

工作及輪班工作作了具體的規範，引入若干新概念，並因應工種性質

訂定相關的工作關係的權利與義務、應遵的休息時間和補償方式等。 

 

 

隨着經濟的發展，一些短期或有限期的工程或工作相繼增加。為

此，本草案亦對具期間的合同作出了更為清晰和明確的規定，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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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許可訂立該等合同的情況以及合同的期間、續期及終止等規定。此

外，還加入了“季節性工作”及“偶然工作”等概念，並為此作了專

門的規定，以符合實際所需。  

 

另一方面，隨着經濟的發展，勞動市場上非全職（即兼職）制的

僱員日趨增多，但由於現行勞工法並未以專門的規定分別規範全職及

兼職的工作，致未能配合實際的情況。因此，在本草案中，特別加入

了針對此問題的規定，以使勞資雙方的權益更為明確和清晰。  

 

二二二二、、、、針對不同行業的特性針對不同行業的特性針對不同行業的特性針對不同行業的特性，，，，採取更靈活的方法保障勞資權益採取更靈活的方法保障勞資權益採取更靈活的方法保障勞資權益採取更靈活的方法保障勞資權益  

 

如上所述，現行勞工法是於加工製造業十分蓬勃的年代制定，但

時至今日，澳門的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改變，旅遊服務業已成為澳門

經濟的主流，另一方面，由於社會的發展，對僱員的身心健康越來越

關注，因此必須制定能顧及各方面所需的法律規定。  

 

本草案針對有關情況作了相應的修改，例如在強制性假日工作的

補償方面，本草案規定僱員在強制性假日工作後，可享受一天有薪的

補償休假，又或透過與僱主協商，以一日工資作為補償代替，此外，

尚可另外獲發一日額外工資，這一規定顯得更為靈活，亦更配合澳門

的經濟發展情況。此外，亦將現行規定中的四天無薪強制性假日統一

規定為有薪強制性假日。  

 

另外，就終止工作關係的預先通知期問題，按現行規定，僱主至

少須提前十五日作出通知，而僱員則須提前七日通知，這一規定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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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時宜，尤其針對某些工種而言，例如管理階層、專業人員等。因此，

在本草案中，規定勞資雙方可就預先通知期作出書面協議，如無上指

的書面協議，則按第 24/89/M 號法令的規定作出預先通知，  即僱主

單方解約須提前十五日作出通知，而僱員單方解約則須提前七日通

知。  

 

三三三三、、、、秉承第秉承第秉承第秉承第 4/98/M 號法律的精神號法律的精神號法律的精神號法律的精神  

 

隨經濟的急速發展，人力資源的需求亦相應增加，很多家庭主

婦欲重投勞動市場，以致聘請家庭傭工的需求逐步增加，然而，礙於

現行勞工法並未保障家庭傭工的權益，令一些欲投身該行業的人因而

卻步，故此，特在草案中將家庭傭工納入適用範圍內，以體現《就業

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對僱員的保障。  

 

草案中亦加強了對未成年僱員及婦女的保障。對於未滿十六歲的

未成年人，須由其法定代理人向勞工事務局局長作附同理由的預先申

請，獲批准後方可在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例外地參與工作，而對已滿

十四歲但不足十六歲的未成年人，則只准許其在暑假期間工作。此

外，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可基於有關工作會危及未成年人的身心或

學業而反對未成年人提供該等工作，以保障其身心的健康發展。同

時，草案尚規定擬聘用十六歲以下未成年人的僱主，須安排該未成年

人接受身體檢查。  

 

在婦女的保障方面，草案將現時的三十五日產假增至五十六日；

此外，對婦女因懷孕而出現的特別情況，例如非自願流產、因懷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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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而患病等，亦明確作了規定，並給予有薪假期以作休養，藉以加

強對婦女的保障。  

 

四四四四、、、、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  

 

除對強制性假日的部分作了修改外，在草案中，亦對缺勤的情況

作了具體的規範，例如在僱員因病未能提供工作的情況下，規定僱員

在每一曆年內有權收取最多六日的缺勤工資。此外，對於婚假、喪親

的假期等亦作了規定，定明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一方面既可保障僱員

的權益，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勞資雙方發生不必要的矛盾及衝突，而僱

主亦得以有關規定為依據，界定僱員的缺勤是否屬合理，從而作出適

當的處理。  

 

五五五五、、、、完善現行完善現行完善現行完善現行《《《《勞資關係法律制度勞資關係法律制度勞資關係法律制度勞資關係法律制度》》》》的不足之處的不足之處的不足之處的不足之處  

 

在計算各項補償時，如何計算工資的平均數，往往為勞資雙方帶

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甚至衝突，特別是在計算僱員就超時工作、周

假、強制性假日或年假所作的補償時，由於現行勞工法並未就有關計

算方式作明確規定，以致勞資雙方往往在有關問題上發生衝突，故

此，本草案明確訂定了工資平均數的計算方式，避免矛盾的發生，並

使有關的處理方法對勞資雙方均較為公平、合理。  

 

 


